附件4

厦门市翔安区卫生健康局
“双随机-公开”工作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厦府办〔2016〕12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我局已于前期制定《厦门市翔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翔卫计〔2016〕46号），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工作目标 
坚持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的原则，认真履行医疗卫生综合监督检查职能，大力推广随机抽查，规范监管行为，创新管理方式，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监管效率，激发市场活力。 
2、 工作原则
（一）坚持依法监管原则。严格执行卫生计生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尊重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规范执法行为，落实监管责任，确保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有序进行，推进随机抽查制度化、规范化。
（二）坚持公正高效原则。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注重公平，兼顾效率，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优化市场环境。
（三）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实行阳光执法，公开随机抽查事项、程序和结果，强化社会监督，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四）坚持协同监管原则。充分利用相关信息数据，积极主动与其他执法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和信息互通。根据工作和业务范围，做好执法部门之间的相互衔接，形成联动协同的监管格局。
三、工作措施和步骤
（一）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科室职能对所承担或者主管业务范围内的监管事项进行梳理，逐项列明抽查事项名称、法律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抽查频次等,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二）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建立健全我区医疗卫生监管领域“检查对象库”，依据我区卫生健康系统取得行政执证的人员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通过抽签或摇号等方式，从行政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执法人员，从市场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检查对象名单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单确定后，进行监督检查。对市场主体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及“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录入、更新相关信息，确保监管对象齐全、监管人员合格、监管事项合法。
（三）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除执行国家、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各种专项检查除外，按照检查对象库进行随机抽查，初定抽查比例在5%以内。根据不同抽查事项核定抽查频次，原则上为每年一次，对于投诉举报多、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的价格活动主体，加大随机抽查力度。
（四）加强抽查结果运用。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增加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根据市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有关要求，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相关查处结果，及时上传信息平台。
（五）抽查结果公开。对抽查结果正常的市场主体，自抽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示。对抽查有问题的市场主体，区分情况依法做出处理并向社会公示。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录入在被抽查市场主体的公示信息中，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六）监管信息共享。配合做好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统一化工作，保持部门间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推开“双随机”工作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举措，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应工作机制，充分并合理调配执法检查力量，不断提高监管水平。
（二）明确责任分工。局机关医政和中医药管理科负责协调有关单位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负责协助区卫生健康局制定随机抽查规则，具体落实“双随机”抽查工作。　
（三）加强宣传培训。随机抽查是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的探索和创新，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加大宣传力度，使监管对象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为顺利推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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